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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（股份代號：485）

(1) 股本重組生效日期；
(2) 免費換領股票；

及
(3) 更改每手買賣單位

茲提述(i)實華發展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之通函（「該通
函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�括）股本重組、公開發售及申請清洗豁免；(ii)本公司日期為二零
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之公告；(iii)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之公告；及
(iv)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

除非文義另有所指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�具有相同涵義。

股本重組生效日期

董事局欣然宣佈，股本重組之所有先決條件均已達成，而股本重組將於二零一六年一月
十三日上午九時正（香�時間）生效。

買賣安排及免費換領股票

股東及有意投資�務請參閱該公告所載有關買賣安排、免費換領股票安排及股本重組相
關碎股對盤服務日期及時間之時間表。

股東可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三日（星期三）至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（星期二）止期間（�
括首尾兩天）之日常辦公時間內，將現有股份之藍色股票交回本公司香�股份過戶登記分
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，地址為香�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，以換領經調整股
份之紅色新股票，費用由本公司承擔。其後，現有股份之股票僅於就遞交以供註銷之每
張現有股份之股票或每張經調整股份所發行之新股票（以註銷或發行之股票數目兩�之較
高�為準）支付2.50�元（或聯交所可能不時允許之更高金額）之費用後，方獲接納作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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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。現有股票將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九日（星期五）下午四時正（即按2,500股經調整股份之
每手買賣單位以現有股票形式進行買賣之最後時間及日期）或本公司將公佈之其他日期前
有效用作買賣及交收，並將於股本重組生效後繼續為法定所有權之有效憑證，並可根據
上文所述隨時換領為經調整股份之股票。

更改每手買賣單位

於股本重組生效（即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三日（星期三））後，股份之每手買賣單位將由10,000
股股份更改為20,000股經調整股份。

承董事局命
實華發展有限公司

主席
王晶

香�，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局�括執行董事王晶先生、王星喬先生、陳萬金先生及趙爽先生；
非執行董事李軍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楊新華先生、王平先生及鄭大鈞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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